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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管局，省特检院：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第14号公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

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以下简称“新版检规”）、《电梯自

行检测规则》（TSG T7008—2023，以下简称“检测规则”）和《安徽省

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充分吸收我省电梯

检验检测方式调整试点经验和改革成果，平稳有序做好我省电梯检验、

自行检测调整过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监督检验

（一）实施时间。自2024年1月1日起，我省承担监督检验的检验机

构执行新版检规进行监督检验。

（二）特殊情况。对于买卖双方于2023年4月2日（不含）之前签订

供货合同，或者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并且需要在2024年4月2

日（不含）以后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的电梯，相关要求按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公告（2023年第14号）执行。

二、关于定期检验

（一）实施时间。自2024年1月1日起，全省在用电梯【包括由省市

场监管局（以下简称“省局”）通告（2022年第12号、2022年第38号、2

022年第79号、2023年19号，下同）确定参与试点的电梯，下同】均应

按新版检规确定的检验周期进行定期检验（定期检验周期有关说明见附

件）。



（二）特殊情况。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防灾、防疫等政策，以及灾

后勘察、事故调查等情况，省局可以提出提前或者延期定期检验时限，

但提前或者延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下次检验日期的月份以实际定期检

验的日期为基准确定。

超期未检验不足一年的电梯，其下次检验日期的月份以实际定期检

验的日期为基准确定。

（三）升级改造检验系统。省特检院应于2023年10月30日前修订并

发布检验作业指导书，并按新版检规完成对检验系统的改造升级，调整

电梯检验项目、检验周期（标明在用电梯的“检验年”或“检测年”）和检

验报告格式，增设电梯检测对接版块，具备在线接收确认《电梯自行检

测符合性声明》和换发《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可推送至使用单位端口

自行打印等功能。从事电梯检验的机构应在线接受报检、出具报告、存

储档案等，确保完成受理、出具报告等的时限和检验档案存储符合新版

检规和《安徽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具备换发含有电子签章

《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功能。

三、关于自行检测

（一）平稳过渡试点政策。2024年1月1日（不含）以前，由省局通

告公布的试点区域和检测机构（含自检机构）可继续执行试点政策（含

国市监特设〔2020〕56号文、皖市监特设〔2020〕3号文、皖市监函

〔2021〕399号文及上述四个通告），省局不再公布新的试点区域和检

测机构。自2024年1月1日起，全省在用电梯全部按检测规则实施自行检

测。（自行检测周期有关说明见附件）。

（二）特殊情况。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防灾、防疫等政策，以及灾

后勘察、事故调查等情况，省局可以提出提前或者延期自行检测，但提

前或者延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下次检测日期的月份以实际自行检测的

日期为基准确定。



超期未检测不足一年的电梯，其下次检测日期的月份以实际定期检

验的日期为基准确定。

四、关于电梯使用标志

2024年1月1日起，全省电梯使用标志换发按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要

求执行，样式按省局通告（2022年第38号）附件2执行。2023年底前，

各检验机构应实现换发加盖电子签章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电梯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的出台实施是国家

对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调整的重大改革政策。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正

确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筹发展和安全，高度重视电梯新版检

规和检测规则过渡期工作，及时部署安排，确保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市局要组织监管部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机构和电梯使用维保单位全面认真学习新规则，结合“特种设备企业主体

责任推进年”活动、日常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电梯

检验检测方式调整政策。鼓励发挥行业协会宣传引导作用。对涉及电梯

的舆情要及时研判处置，杜绝发生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

有关电梯自行检测的政策要求将另文发布。

 

附件：电梯定期检验检测周期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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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梯定期检验检测周期有关说明

 

一、关于定期检验

（一）以安装监督检验合格日期为基准，15年以内的电梯，分别在

第1、第4、第7、第9、第11、第13、第15年进行定期检验。举例：某电

梯于2020年安装监督检验合格，2021年为第1年、2022年为第2年，20

23年为第3年，2024年为第4年……故该台电梯应分别于2024年、2027

年、2029年、2031年、2033年、2035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如某电梯

将于2024年完成安装并经监督检验合格，该台电梯将分别于2025年、2

028年、2031年、2033年、2035年、2037年、2039年进行一次定期检

验。

（二）超过15年的电梯，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举例：某电梯于2

008年安装监督检验合格，2009年为第1年、2010年为第2年……2024

年为第16年。故该台电梯应于2024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如某电

梯将于2024年完成安装并经监督检验合格，该台电梯将于2039年起每

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三）电梯的定期检验日期以最近一次监督检验合格日期所在月份

为基准确定。举例：某台电梯最近一次监督检验合格日期为2023年5

月，此后每次定期检验日期均为5月。

（四）按照新版检规进行改造监督检验的，以该改造监督检验合格

日期为基准计算检验周期。举例：某台电梯于2020年投入使用，2024

年5月按新版检规进行改造监督检验合格，2025年（第1年）5月定期检

验，2026年（第2年）5月自行检测，以此类推。



（五）经重大修理并且监督检验合格的电梯，当年的定期检验（如

果有）不再实施，其后仍然按照首次安装监督检验合格日期确定定期检

验年份。举例：某台电梯于2015年5月安装监督检验合格，于2024年4

月经重大修理并且监督检验合格，2024年（第9年）不再实施定期检

验，2025年（第10年）4月进行自行检测，2026年（第11年）4月进行

定期检验，以此类推。

（六）电梯停用（含超期未检验或检测）1年以上，重新启用前应进

行定期检验，此后定期检验的年份以监督检验合格日期年份确定，月份

以此次定期检验合格日期所在月份为基准确定。举例：某台电梯于2023

年1月安装监督检验合格，2024年1月定期检验合格后即停用，2025年10

月经定期检验合格后重启，该电梯应于2027年10月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2026年为检测年）。

（七）检验机构可以根据使用单位的申请，最多提前2个月进行定期

检验，但下次定期检验日期的月份应保持不变，即不再提前。举例：某

台电梯于2023年5月安装监督检验合格，2024年5月定期检验合格，可

于2027年3-4月定期检验，载明下次定期检验时间为2030年5月。

（八）对于无法确定安装监督检验日期的电梯，原则上以电梯制造

（出厂）时间为基准，确定检验周期（年份），以最近一次定期检验日

期为基准确定月份。举例：某台无法确定安装监督检验日期的，制造

（出厂）时间为2015年，最近一次定期检验为2023年6月，2024年（第

9年）6月进行一次定期检验。对于安装监督检验日期和电梯制造（出

厂）时间均无法确定的电梯，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二、关于自行检测

（一）电梯安装监督检验合格后，按照新版检规应当实施检验之外

的年份，每年进行一次自行检测。举例：某电梯于2020年安装监督检验

合格，该台电梯应分别于2025年、2026年、2028年、2030年、2032

年、2034年进行一次自行检测。



（二）电梯的自行检测日期以最近一次监督检验合格日期或者新版

检规4.1条第二款所述定期检验合格日期所在月份为基准确定。举例：某

台电梯最近一次监督检验合格日期为2023年5月，此后每次自行检测日

期均为5月。或者，某台电梯于2023年1月安装监督检验合格，2024年1

月定期检验合格后即停用，2025年10月经定期检验合格后重启，该电梯

应于2026年10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测。

（三）使用单位可以最多提前1个月进行自行检测，但下次检测日期

的月份应保持不变，即不再提前。举例：某台电梯于2023年5月安装监

督检验合格，2025年5月进行自行检测，可于2026年4月进行自行检

测，载明下次自行检测时间为2028年5月。

    三、过 衔接问题。自2024年1月1日起，某台电梯不论之前已完成

检验或检测，均应按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计算出的检验检测周期开展相

应的检验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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